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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登政办〔2011〕54 号

登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登封市市属国有和集体破产改制和困难
企业退休人员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待遇

暂行办法的通知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区管委会、街道办事处，市人民政府各部

门，各有关单位：

《登封市市属（国有和集体）破产、改制和困难企业退休人

员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待遇暂行办法》已经市政府研究通

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二〇一一年九月二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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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封市市属（国有和集体）破产、改制和困难
企业退休人员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待遇

暂行办法

第一条 为保障我市市属（国有和集体）破产、改制和困难

企业退休人员的基本医疗需求，根据上级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市实

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市属（国有和集体）破产、改制和困

难企业退休人员是指下列人员：

（一）2001 年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建立前，经法定程序破产终

结的市属（国有和集体）破产企业退休人员；

（二）2001 年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建立后，经法定程序破产终

结，但无力按《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河南省建立城镇职工基

本医疗保险制度实施意见的通知》(豫政〔1999〕38 号)规定缴纳

10 年基本医疗保险费的市属（国有和集体）企业退休人员；

（三）经市企业产权制度改革领导组批复改制终结的市属国

有和集体企业，以及参照国有企业改制终结的集体企业，其财产

按照法律程序处置后，仍无力按《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河南

省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实施意见的通知》(豫政

〔1999〕38 号)规定缴纳 10 年基本医疗保险费的退休人员，以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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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批复改制方案由市劳动保障机构负责管理退休人员；

（四）在失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退休手续的原国有和集体企

业的失业人员；

（五）已停产 1个自然年度以上、职工连续半年以上未发工

资、无力缴纳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的原市属国有和集体破产

重组企业、被民营企业收购的困难企业退休人员。

第三条 符合本办法条件的市属（国有和集体）破产、改制

和困难企业退休人员参加和享受基本医疗保险，医疗保险统筹基

金和个人账户所需资金筹资标准及筹资渠道，按照下列规定执

行。

（一）统筹基金筹资标准和个人账户资金筹资标准

统筹基金筹资标准每年为本市上年度在职职工平均工资的6％；

个人账户所需资金筹资标准每月为上年度本人月平均养老金的

4.5％（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退休人员个人账户所需资金筹

资标准一致）。

（二）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资金筹资渠道

1．市属（国有和集体）破产、改制企业退休人员统筹资金

由市财政负担。

2．在市失业保险经办机构和劳动保障机构办理退休手续的

原市属（国有和集体）破产、改制企业退休人员统筹资金由市财

政负担。

3．市属国有、集体困难企业退休人员的统筹基金可向市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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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借款，借款及还款方式为：先由企业提出申请，经主管部门报

批后，向市财政借款，待企业经营状况好转时，由企业偿还。企

业确实无力偿还的，由主管部门负责在企业改制或破产时，该借

款形成的债务作为共益债务处理，从企业资产或企业破产财产中

扣除，归还市财政部门。

（三）已进行身份置换退休人员缴纳一次性过渡费

由于已进行身份置换（已领取一次性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

金）的退休人员与未进行身份置换的退休人员在破产、改制时情

况不同，已进行身份置换退休人员参照灵活就业人员（在职）参

保所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形成统筹基金的标准，缴纳一次性过渡

费，形成统筹基金。

第四条 市属（国有和集体）破产、改制和困难企业退休人

员建立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所需市财政资金列入市财政预算，市

财政部门每年1月和7月分两次将资金拨到市医疗保险经办机构

基金收入户，市医疗保险经办机构按月为市属（国有和集体）破

产、改制和困难企业退休人员划入个人账户资金（现按本人上年

度月养老金的 4.5％划入）。

第五条 原市属（国有和集体）破产、改制和困难企业的退

休人员享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资格审定工作，于每年 10 月份

进行一次，具体认定办法参照《登封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登封市

属国有破产、改制企业破产、改制后无力支付基本医疗保险的企

业退休人员大病统筹医疗保险暂行办法的通知》（登政〔2006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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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 号）文件第五条、第六条规定的程序执行。

第六条 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退休人员应按《登封

市城镇职工商业补充医疗保险实施暂行办法》的规定，按时缴纳

商业补充医疗保险费（大病补充医疗保险），享受超过基本医疗

保险封顶线的商业补充医疗保险待遇。

第七条 在本文发布之日前，经法定程序破产而未终结和经

批复改制而未终结的市属国有和集体企业退休人员享受城镇职

工基本医疗保险待遇，按《登封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登封市城镇

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登政〔2001〕44 号）

文件规定参保，市财政不再负担。但已进入法定破产或改制程序

三年以上（含三年）未终结的市属国有和集体企业，又符合困难

企业条件的，其退休人员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所需资金参

照本办法第三条执行。

第八条 自本文发布之后，实施破产和改制的市属国有和集

体企业退休人员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待遇不适用本办法；

今后，新出现的市属国有和集体困难企业退休人员按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定参保。

第九条 自本文发布之日起，原市属（国有和集体）困难企

业新招录的人员不适用本办法。

第十条 市属集体企业以外的其他集体企业的退休人员享

受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待遇可参照本办法执行，资金筹集由企

业或主管部门负责解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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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退休人员的资金

管理办法，按登政〔2006〕13 号文件规定执行，由市人力资源和

社会保障局、市财政局组织实施，并负责有关解释。

主题词：劳动 企业 医疗 保险 通知

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武部。

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法院，市检

察院。

登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1 年 9 月 2 日印发


